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定额发票兑奖地点

单位名称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服务中心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越秀区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荔湾区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海珠区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天河区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黄埔区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白云区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番禺区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花都区地方税务局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南沙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增城市地方税务局

从化市地方税务局

地址
吉祥路 46 号

诗书路 9 号发票科

西华路 98 号发票科

浣花西路 1 号发票科

广州大道南 917 号发票科

水荫四横路 110 号发票科

大沙东路 260 号丰乐大厦发票科

柯子岭景云路 18 号发票管理科

广州开发区创业路 19 号

番禺区市桥光明北路 56 号

花都区新华街云山大道 35 号

南沙开发区金洲管理区金隆路

28 号四楼纳税人服务中心

增城市荔城街健生西路 42 号

从化市街口镇凤仪西一巷 10 幢

咨询电话
12366-2

81903026

81042072

81516013

89000262

22366076

82376863

26092463

82027931

84877488

86835812

34681900

82629733

87969313

特等奖
50000

元（

1

名）：

24400070044134208278

一等奖
25000

元（

2

名）：

24400070044172464306����

24400080044201585084

二等奖
10000

元（

5

名）：

24400070047309003736����

24400070048101513302�

24400070049302740376����

24400080047207749201��

24400080049102291704

三等奖
500

元（

100

名）：（略）

四等奖
100

元（

1800

名）：（略）

三等奖、 四等奖中奖号码请登

陆广州地税网站（www.gzds.gov.

cn） 或者拨打广州地税发票查

询热线12366-3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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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周文通
讯员张彤莫少芬卓银玲）

会

展业要按什么税种计税呢？越秀

区地税局在对某会展公司进行

的年度发票检查中，发现该公司

将负责人差旅费 94970 元作为

合理扣除费用，而其扣除的境外

摊位搭建费 136006 元未能提供

合法有效凭证，造成营业税税额

偏低。 为此，该局调增了该公司

2007 年度营业额 230976 元，查

补营业税税款 11548 元。

据了解，会展业是指举办各

类会议、展览、展销的社会活动，

是会议业和展览业的总称。根据

规定， 会展业务属于代理行为，

按“服务业－代理业”税目征收

营业税。其计税营业额为组办单

位直接向参展商收取的全部价

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代支付的场

地租金、展位搭建费、广告费、交

通费和食宿费后的余额。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单位

从事会展业务，必须凭从其他单

位或个人取得的下列合法有效

凭证，方可在计算营业额时扣除

所列举费用。 主要包括：营业额

扣除项目支付款项发生在境内

的，该扣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

须为发票；支付给境外的，该扣

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外

汇付汇凭证、外方公司签收单据

或出具的公证证明。由于该公司

的差旅费不属于扣除范围，境外

摊位搭建费也没能提供合法有

证，故不能进行税前扣除。

会展业要按代理业计税

问： 广州市
2008

年度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是否已开始
办理个人所得税申报？

答：

广州市个人在 2008 年度

取得的各项所得合计数额达到 12

万元及以上的， 无论取得的各项

所得是否已足额缴纳个人所得税，

均应于年度终了后 3 个月内

（即
2009

年
1

月
1

日
～3

月
31

日）

向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理个人所得

税纳税申报。

上述各项所得是指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第二条

规定的个人所得， 具体包括： 工

资、 薪金所得， 个体工商户的生

产、 经营所得， 对企事业单位的

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 劳务

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 利息、 股息、 红利所

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

得， 偶然所得以及经国务院财政

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纳税人可以采用网上申报、

邮寄申报和上门申报等方式进行

申报， 若需要补缴税款的， 应直

接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税服务

厅申报。

广州地税网站提供有关自行

申报的法律法规、 申报表格、 申

报流程以及疑难问题解答等， 供

纳税人在线查阅、 下载。

问： 境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
支付外汇资金有何新规定？

答：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

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有关问题的

通知》

（汇发
[2008] 64

号）

规

定：

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境

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单笔支付等

值 3 万美元以上

（不含等值
3

万
美元）

下列服务贸易、 收益、 经

常转移和资本项目外汇资金， 应

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办理 《服务贸易、 收益、

经常转移和部分资本项目对外支

付税务证明》：

（一） 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

获得的服务贸易收入；

（二） 境外个人在境内的工作

报酬、 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获

得的股息、 红利、 利润、 直接债

务利息、 担保费等收益和经常转

移项目收入；

（三） 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

获得的融资租赁租金、 不动产的

转让收入、 股权转让收益。

上述的“服务贸易” 包括运

输、 旅游、 通信、 建筑安装及劳

务承包、 保险服务、 金融服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专有权利使

用和特许、 体育文化和娱乐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政府服务等交易

行为； “收益” 包括职工报酬、

投资收益等； “经常转移” 包括

非资本转移的捐赠、 赔偿、 税收、

偶然性所得等。

对外支付外国公司船舶运输

收入应当按规定提交税务证明的，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加强外国公司船舶运输

收入税收管理及国际海运业对外

支付管理的补充通知》

（国税发
[2002] 107

号）

的规定执行。

问： 境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
支付哪些外汇资金无须办理和提
交《服务贸易、 收益、 经常转移
和部分资本项目对外支付税务证
明》？

答：

依照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

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有关问

题的通知》

（汇发
[2008] 64

号）

规定：

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境内

机构或个人对外支付下列项目，无

须办理和提交《税务证明》：（一）境

内机构在境外发生的差旅、 会议、

商品展销等各项费用；（二）境内机

构在境外代表机构的办公经费，以

及境内机构在境外承包工程所垫

付的工程款；（三）境内机构发生在

境外的进出口贸易佣金、 保险费、

赔偿款；（四）进口贸易项下境外机

构获得的国际运输费用；（五）境内

运输企业在境外从事运输业务发

生的修理、油料、港杂等各项费用；

（六）境内个人境外留学、旅游、探

亲等因私用汇；（七）国家规定的其

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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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兑奖时间： 本期中奖

发票兑奖时间自 2009 年 1 月

13 日起， 至 2009 年 2 月 18 日

止， 逾期不兑奖的作自动放弃

兑奖权利。

二、 兑奖地点： 中奖发票

持票人须凭发票原件和领奖人

身份证原件， 在兑奖时间内的

工作日到以下指定地点兑奖：

（一） 获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的， 到广州市地方税务

局纳税人服务中心登记核实兑

奖；

（二） 获三等奖、 四等奖

的， 到各区地方税务机关兑奖

点登记核实兑奖；

（三） 开发区 、 南沙区 、

番禺区、 花都区、 增城市、 从

化市的中奖人则可在其所属行

政区域地方税务局属下的地方

税务机关登记核实兑奖。

三、 中奖 《定额发票》 的

持票人为奖金获得者。 持票人

以企业、 单位、 团体名义领取

奖金的， 可提供基本账户开户

银行帐号由经办兑付奖金部门

将奖金全额划入持票人的基本

账户。 奖金获得者为自然人或

以个人名义

（含以个人储蓄存
款账户）

领取奖金的， 其所得

奖金均由地方税务机关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 并向中奖者开

具 《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四、 中奖发票凡有下列情

况之一者， 不得兑奖：

（一） 经鉴定为假发票的；

（二） 未纳入抽奖范围的；

（三） 税务机关已经宣布停

止使用， 但企业、 单位仍使用

的票种、 版本发票；

（四） 超过规定兑奖期限的；

（五） 经查实为违反 《中华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及

有关规定或尚未开具的；

（六） 票面破损严重， 填写

内容无法辨认的；

（七） 其他不符合规定的。

五、 特别提醒： 为方便纳

税人查询发票中奖情况， 本期

特、 一、 二等奖中奖号码已刊

登在 1 月 13 日 《信息时报》

上， 纳税人还可以登陆广州地

税 网 站 http://www.gzds.gov.cn

或者拨打广州地税发票查询热

线 12366-3 查询全部中奖结

果。 本次活动由广州市公证处

提供公证。

兑奖须知

会展业务属于代理行为，应按“服务业
-

代理业”征营业税。

信息时报记者何建摄

瑞海

广州市识味天餐饮有限公司,遗失广东省通用定额发票 1 本。 5 元 50

份，字轨号码为 08012451 至 08012500，已填用，已盖财务专用章，现声明

作废。

其他

广东省冶金能源技术协会遗失广东省广州市支付个人劳务收入发票

伍拾份编码为 440170323 查询号码 151200570351 至 151200570400 未

填用，未盖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